
第 1831號公告 醫院管理局條例 (第 113章 )

現公布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，大紫荊勳賢，S.B.S., P.D.S.M., P.M.S.M.業已行使《醫院管理局
條例》第 3(3)條所賦予的權力：

(a) 再度委任陳偉儀教授及蔡永忠先生，B.B.S., J.P.為醫院管理局成員，任期由 2023年 
4月 1日起至 2025年 3月 31日止；以及

(b) 委任陳文耀先生及翟紹唐先生，S.B.S., S.C., J.P.為醫院管理局成員，任期由 2023年 
4月 1日起至 2025年 3月 31日止。

 另公布方文雄先生，B.B.S., J.P.及林奮強先生，B.B.S.將由 2023年 4月 1日起停任醫院管理
局成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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